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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全省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，根据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办法

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，是指

通过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采选环节的开采回采率、选矿回收率、

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（以下简称“三率”）调查，结合绿色矿

山创建、先进适用技术入选与应用、低品位难选冶矿产资源利用、

废石尾矿等其他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其他对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

高效利用贡献较大的情况等特征指标，按矿山、地区两个维度评

估开发利用水平，并根据调查评估结果进行排序划档。

第三条 调查评估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上一

年度公开信息为数据基础。

调查评估流程和方法按《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

评估实施方案》执行。各矿种“三率”相关术语、指标以国家发

布的相关标准规范为准。

第四条 调查评估坚持行政组织与技术支撑相结合，遵循分

级负责、分类评估、客观公正、科学合理的工作原则。

调查评估工作每年开展一次，可委托相关事业单位或采取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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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。

第二章 调查评估

第五条 调查评估分为矿山调查评估和地区调查评估。

矿山调查评估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。调查对象

为有采选活动的矿山，评估对象为正常生产的矿山，处于基建期、

停产（关闭）矿山不纳入调查评估范围。

地区调查评估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。调查对象为县（市、

区），评估对象为有正常生产矿山的县（市、区）。

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县级评估成果审查汇总和协

助省自然资源厅开展地区调查评估。

第六条 调查评估包括“三率”调查评估和特征指标调查评

估。通过计算“三率”调查评估值和特征指标调查评估值，得出

调查评估总值，其中“三率”调查评估值占 80%，特征指标调查

评估值占 20%。

第七条 “三率”调查评估是在收集分析矿业权人勘查开采

信息管理系统中与“三率”相关生产数据的基础上，通过内业筛

选、实地核查等方式进行数据核实，以行业一般指标为评估基准

值，“三率”提高值为评估基础数据，采用极差值化法计算“三

率”调查评估值。

第八条 特征指标调查评估主要以问卷调查等形式开展，按

照加分规则计算特征指标调查评估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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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排序划档

第九条 根据调查评估总值对评估对象进行排序划档，分为

领先、正常、落后 3 个档次。领先档次原则上不超过评估对象的

20%，落后档次原则上不低于评估对象的 20%。特征指标所占分

值最多提高一个档次。

矿山评估在其所属县（市、区）进行排序划档，地区评估在

全省范围对县（市、区）进行排序划档。

第十条 矿山评估中评估对象不足 3 个，评估后只排序不划

档。“三率”指标达到领跑者指标的矿山纳入领先档次，达到一

般指标的矿山不纳入落后档次，未达到最低指标的矿山纳入落后

档次。

地区评估中县（市、区）域内未达到最低指标的矿山数占

20%以上的划入落后档。

第四章 成果总结

第十一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确保本行政区调查评

估工作的规范性、完整性，推动矿业权人如实、准确、及时填报

相关信息，依据职责把控数据和成果质量。

第十二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及时汇交调查评估成

果。调查评估成果包括调查评估数据、调查评估总结报告等。矿

山调查评估成果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报省自然资源厅，省级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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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成果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报自然资源部。

第五章 激励约束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“三率”未达最低

指标的矿山，要求其及时改正；整改不积极或整改效果不明显的，

纳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异常名录；造成矿产资源破坏

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矿产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、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

等荣誉称号的推荐从领先档次的县（市、区）选取。省、市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应推动落后档次的县（市、区）积极整改，对整改

不积极或效果不明显的，进行约谈和通报，取消自然资源系统的

评优、评先资格。连续三年划入落后档次的县（市、区），按程

序报请撤销已取得的相关荣誉称号。

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列入落后档次矿山的

监督管理，将“三率”未达最低指标的矿山纳入下一年度实地核

查。

第十五条 鼓励矿山回收利用共伴生、低品位资源及尾矿中

有用组分，支持矿山积极申报资源税减免。

第十六条 入选《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

录》及自主研发获得发明专利的矿山，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相关

税收减免。

第十七条 “三率”达到领跑者指标且连续三年划为领先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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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的矿山企业，将给予以下事项支持：

（一）对于国家实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给予指标倾斜；

（二）优先支持合理合法的用林用地需求；

（三）依法支持符合条件的矿山企业上市。

第十八条 划入领先档次的省级绿色矿山，优先推荐遴选国

家级绿色矿山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九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做好调查评估

成果的保存保管工作，调查评估结果应按程序使用，不得随意扩

散、传播，按照管理工作需要控制通报范围和通报内容。对在调

查评估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信息等予以

保密。

相关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、弄虚作假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

弊的，依法依纪给予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江西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
